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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破自他等生： 

 

法不从自生， 亦不从他生， 

不从自他生， 云何而有生？ 

法不从自生，不从他生，也不从自他共生，怎么会有生呢？ 

成、坏在法上建立，破了法也就破了成坏，这里以破四边的

方式破“法”。破四边生是《中论》重要的推理方式，《入中论》

第六品也主要破四边生。 

“法不从自生”，任何法都不从自生，如果自生就有无义

生、无穷生的过失；“亦不从他生”，任何法都不从他生，如果

他生则有嘎夏巴
1
可以产生檀香

2
、黑暗能产生光明等过失；“不从

自他生”，任何法也不从自他共生，如果是共生，那就有自生他

生的全部过失。颂词虽没有直接讲无因生，但无因生也不成立。

如果是无因生则有因缘具足时也不能生、因缘不具足时也能生的

 
1 嘎夏巴：可能是想说“甄叔迦”。大唐西域记云：印度多有甄叔迦树，其花赤色，

形如人手。一说云：亦名阿叔迦（Aśoka），亦名无忧树，其花亦赤色，此说正也。” 
2 檀香：檀香木一般可以分为红白两种分类。红檀香：又称将香。味涩，性凉。治热

入血分、恶血瘀阻、气血两燔等症。外涂消肢节肿胀。 

白檀香：檀香科药用木本植物。味涩为辛，性凉，功能主治久年肺疾热损，外涂消肌

肤热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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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失。总之四边生不成立，四边生不成立自然不会有实有的生，

没有生则法不成立。 

现在人很想了解万法的真相，科学家们日日夜夜在苦思冥

想，但也没有找到真理。外道也在寻求真理，虽然他们宣说了各

种各样的道理，但对于真理也没有触及。内道的有部、经部、唯

识虽然承认因果、缘起，却仍有自性的承许，所以不可能得出究

竟空性的结论。 

只有中观宗才抉择出了一切万法的真相——缘起空性。前文

所云“诸说中第一”就是指缘起空性是一切学说中的第一。谁能

了达缘起空性，就真正了达了实相，如果不了达缘起空性，就不

可能准确圆满地了达实相。 

二（以太过而破）分三：一、宣说太过；二、破离过之答

复；三、摄义。 

一、宣说太过： 

 

若有所受法， 即堕于断常； 

当知所受法， 若常若无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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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承认实有之法就会堕于断、常二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

承许的法要么是常有要么是无常。 

任何法的本体都是离一切戏论的，根本不存在形成、坏灭，

如果认为一个法真实存在就堕入常、断二边。“所受法”就是对

方所承认的自性实有的法，如果有这么一种法，其存在而不失就

成了常有，从而堕入常边；以前存在而现在不存在就成了无常，

从而堕入断边。比如种子转变为苗芽，如果种子不舍弃种子的本

体则成了常有，堕入常边；舍弃了原来的本体则成了无常，堕入

断边。 

本论第十五品亦云： 

“若法有定性， 非无则是常。 

   先有而今无， 是则为断灭。” 

宗喀巴大师说：如果所承认的是如幻如梦、无自性的法，那

就不可能有常断两边的过失。而对方并不是这样承认，所以会堕

入常、断。世间人对事物的研究不出两边，要么存在，要么不存

在，再没有其他的方式，这样不可能探求到远离常、断的万法实

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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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破离过之答复）分二：一、对方观点；二、破彼之观

点。 

一、对方观点： 

 

所有受法者， 不堕于断常； 

因果相续故， 不断亦不常。 

所有承认诸法自性存在的人绝不会堕于断、常二边，因为因

果生灭、相续不绝的缘故，故不堕断边也不堕常边。 

虽然颂词没有“有谓”等明显的词句，但印藏
3
诸大论师都

认为这一颂是对方的观点。 

对方认为：虽然我们承认一切万法自性存在，但这样承认不

会堕入断边和常边。如果因灭尽以后再也不生果，可以说“先有

而今无”，则有堕入断边的过失；如果因不灭，比如有了苗芽后

种子没有任何变化，则有堕入常边的过失。但是“因果相续

故”。因为有了因果相续，因灭尽以后有果产生，所以不堕入断

边；果有了以后因已灭尽，所以不堕入常边。 

 
3 印藏：圣地印度及雪域西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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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青目释》引用佛经介绍了对方的观点： 

“如经说五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而不断灭；虽说罪福无

量劫数不失，而不是常。何以故？是法因果常生灭相续故，往来

不绝。生灭故不常，相续故不断。”
4
 

意思是说，虽然佛经里说五蕴的本体是刹那生灭的行苦
5
体

性，却没有断灭的过失；虽然经里也说罪福业果百千万劫不失

坏，但也不会有常的过失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因果恒常生灭相

续的缘故，使得诸法往来不绝。有生灭的缘故，不堕常边；有相

续的缘故，不堕断边。 

从青目论师所引的教证来看，对方不是外道，应该是内道的

有实宗。 

二（破彼之观点）分二：一、承许相续不能出常断二边；

二、宣说相续无有自性。 

 
4 《中论青目释·观成坏品》云： 

[问曰： 

所有受法者， 不堕于断常； 

因果相续故， 不断亦不常。 

有人虽信受分别说诸法，而不堕断常。如经说：“五阴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而

不断灭。”虽说罪福无量劫数不失，而不是常。何以故？是法因果常生灭相续故

往来不绝，生灭故不常，相续故不断。] 
5 行苦：遍行苦。有漏舍受及所以生起之境。粗重随行，故名行苦；遍及三苦，为其

余二苦根本，故名遍行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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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（承许相续不能出常断二边）分二：一、承许相续无实体

堕入断边；二、承许相续有实体堕入常断二边。 

一、承许相续无实体堕入断边： 

 

若因果生灭， 相续而不断， 

灭更不生故， 因即为断灭。 

如果说因果生灭的相续连续不断，那么因灭了不再生起的缘

故，因就成了断灭。 

“相续而不断”一句，藏文的译本是“相续而轮回”。尤其

是《显句论》的释文，“三有轮回”写得很清楚
6
。 

中观宗破曰：相续的本体是实有还是不实有？如果不实有，

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相续，只不过因果本身生灭连续不断

 
6 《中论释·明句论·观成坏品》云：[答曰： 

若因果生灭， 相续而不断， 

灭更不生故， 因即为断灭。 

若谓因果生灭，相续而不断者，岂非灭更无生故，因即为是断灭耶？因时与果作因而

灭者，因时有灭，更不复生故，即成是断见。 

问曰：汝何不成有过咎？ 

答曰：若许有所受法方成有此过，我等则不许有所受法，故无此过。一切诸法俱无有

生故。如偈中说： 

若法从缘生， 不即不异因， 

是故名实相， 不断亦不常。 

是偈中我等即用此理开显诸法无自性。否则，若法有自性，岂得种芽不成为异相？是

故此过于我无妨害。如是已说若有所受法，因亦应成无生故，即堕于断见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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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已。那么：“灭更不生故，因即为断灭。”因灭了以后不会重

新产生，这样因就成了断灭。比如前一刹那的种子已经灭尽，后

一刹那时它的本体不会复生。因此，承许无实体的相续便堕入断

边。 

二、承许相续有实体堕入常断二边： 

 

法住于自性， 不应有有无； 

涅槃灭相续， 则堕于断灭。 

如果诸法住于自性
7
中，则不应该有从有实到无实的转变；

并且实有的相续在入涅槃时被灭尽，如是则堕入断灭。 

如果相续实有就会堕入常、断二边。 

为什么会堕入常边呢？因为相续存在自性。为什么会堕入断

边呢？如果相续真的住于自性之中，则不应该从有实法变成无实

法，否则就堕入断边。比如瓶子的本体如果真实存在，就不应该

从有变成无，如果它最初有最终坏灭了，这便堕入断边。再比如

 
7 《中论·观有无品》云： 

性若是作者， 云何有此义？ 

性名为无作， 不待异法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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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子的相续如果存在，就不应该有从有到无的改变，如果有改变

则堕入断边。并且，如果承许五蕴相续真实存在，那么最后获得

无余涅槃从而灭尽相续时就堕入断边。 

如果对方反问：你们中观宗首先说这些法存在，以理抉择后

又说它们不存在，这不也堕入常断了吗？ 

中观宗回答：我们最初并没有承认任何法存在，自宗认为一

切法是因缘而生，毫无本体，故没有这些过失。如颂云：“若法

从缘生，不即不异因。”意思是说，从因缘而生的法，它和因不

是一体，所以不会堕入常边；它和因也不是他体，所以也不会堕

入断边。所以，自宗不会堕入常、断二边。 

对方又反问道：既然我宗的相续不成立，那汝宗为什么把因

果安立在相续上？ 

中观宗回答：我们的相续是未经观察的名言中假立的相续，

和你们自性实有的相续不同。你们这种实有的相续有无数过失，

无法安立。而我们将如幻如梦的因果安立在虚假的同类相续上，

这样的相续既没有常的过失，也没有断的过失，所以是合理的。 


